
惠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6 年版）

序

号
职权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备

注

1 行政处罚

对从事节能咨询、

设计、评估、检测、

审计、认证等服务

的机构提供虚假

信息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

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2 行政处罚

对节能管理制度

不健全、节能措施

不落实、能源利用

效率低的重点用

能单位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

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

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实施能源

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

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

十万元以下罚款。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3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

未按照本法规定

报送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或者报告

内容不实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二条“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

定按时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存在虚构成分，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执行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4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

未按照本法规定

设立能源管理岗

位，聘任能源管理

负责人，或未向管

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和有关部门备

案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四条“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

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或未向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5 行政处罚

对被监察单位拒

不提供相关资料、

伪造、隐匿、销毁、

篡改有关材料的

处罚

《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第二十八条：被监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条规定的存在拒不提供相关资料、伪造、隐匿、销毁、篡改有关材料

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6 行政处罚

对被监察单位在

节能主管部门下

达的《限期整改通

知书》所规定的整

改期限内，无正当

理由拒不进行整

改的处罚

《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被监察单位在节能主管部门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所规定的整改期

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进行整改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节能主

管部门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7 行政处罚

对超过单位产品

能耗限额用能，情

节严重的，逾期不

治理或者达不到

治理要求的处罚。

《宁夏回族自治区节约能源条例》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不

治理或者达不到治理要求的，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整顿或者关闭。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8 行政处罚

对超出购买许可

的品种、数量销售

民用爆炸物品的

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民用爆

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五）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数量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9 行政处罚

对超量储存、在非

专用仓库储存或

者违反储存标准

和规范储存民用

爆炸物品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三）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

炸物品的；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10 行政处罚

对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企业销售本

企业生产的民用

爆炸物品未按照

规定向国防科技

工业主管部门备

案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

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民用爆炸

物品销售许可证》。

（七）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未按照规定

向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的。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11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建

立出入库检查、登

记制度或者收存

和发放民用爆炸

物品，致使账物不

符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

品，致使账物不符的；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12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在

专用仓库设置技

术防范设施的处

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的；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13 行政处罚

对其他违反民用

爆炸物品储存管

理规定行为的处

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四）有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14 行政处罚

对民用爆炸物品

从业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未履行本

条例规定的安全

管理责任，导致发

生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管理责任，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对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15 行政检查

对重点用能企业

节约能源监督检

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第四条第四

款：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二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

对节能法律、法规和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

行为。县级以上地方各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

用。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16 行政检查
对民用爆炸物品

安全生产检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规定》第十条(二)经济和信息化部

门：负责指导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

安全监督管理；在改、扩建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和竣工验收时，督促生产

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

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

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

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

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

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

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

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

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惠农区工

业和信息

化局


